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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學人申請表”項目說明 

 

1.1 項目說明 

 

澳門大學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 (下稱“高研院”)每年設立若干

訪問學人名額，校外學者可向高研院提出申請，亦可以通過高研

院重大專項研究領域子項目或合作夥伴申請。 

 

1.2 項目支持 

 

1. 高研院為通過申請審批而來訪的外地訪問學人，提供月薪或

津貼以及其他補助安排，如交通、住宿、基本醫療服務等。

具體條件視乎申請人履歷及學術地位等因素，由雙方議定。 

2. 來訪時間一般不超過至六個月，特殊情況或可延長。 

3. 高研院在可能範圍內，為訪問學人安排辦公地點及提供電腦

文具等基本設施。訪問學人可以使用澳大圖書館、線上資料、

體育設施等。 

 

1.3 項目要求 

 

1. 申請獲批後，校外學者與高研院簽訂合作協議。協議履行完畢

後，研究成果歸屬於澳門大學，或註明澳門大學的貢獻。 

2. 訪問學人將由高研院安排辦公場所，每周一般回院或圖書館不

少於三天。 

3. 訪問學人應積極參予高研院活動，從事研究及與澳大師生交流。 

4. 訪問學人或需參與教學或指導研究生。 

5. 訪問學人需按要求適時向院辦公室遞交各項學術成果作記錄之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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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項目申請 

 

1. 申請者應填上“訪問學人申請表”表格並簽署直接將填妥表格

發送電郵郵址：ias.programme@um.edu.mo。 

2. 有關項目申請的查詢可通過電子郵件或電話的方式直接與高研

院聯繫。 

 電郵郵址: ias.programme@um.edu.mo 

 電話:  +853 8822 4265 

 

1.5 其他計劃 

 

除上述訪問計劃外，為增加駐訪時間靈活性，本院亦設有少量短

期來訪計劃學者名額及為其考慮提供資助方案，請聯繫本院洽談

具體情況。 

 


